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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法典化运动背景之探讨及其借鉴
!

///以-法国民法典.之编纂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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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私法之发达乃是个体权利之保障以及法治文明程度的标志"然以何为其衡量标

准3 本文试就尤帝法典编纂以后之理性法典运动的背景为考察对象"并在此基础上以拉

伦茨关于法律体系的评判标准对此运动之成果!!!-法国民法典.予以简要评析"希望以

此为当下中国民法典编纂工作有所助益#

关键词!理性主义$理性法典$中国民法典

卡尔,拉伦茨曾言!&法律的体系"实际上包括两个体系"一个是法律的内在精神体

系"也就是他的思想体系%另一个是它的外在体系即它的制度体系#'

!换言之"若一法律

于外在体系逻辑严密$结构严整$契合无间"同时于内在精神方面符合人类之进步精神"保

护个体之正当权利"于此吾人方可言其为发达之法律#拉氏此言"颇有见地"于此"我们亦

可以此为评判私法体系之标准#

私法滥觞于简单商品经济极度繁荣的古罗马社会"罗马社会因其独特的个性形成了

完全有异于东方文化的权利文化"其相当重视私权利"强调个体作为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

蕴"并且由于希腊哲学的缘故"理性即自然法思想对罗马法制产生了非比寻常的影响#

&罗马法的内容和立法技术详尽完备"其所确立的概念和原则具有措辞确切$严格$简明和

结论清晰的特点#'

"然遂诸社会之发展"因法渊各异而生之法律间的冲突亦有愈演愈烈

之势"因此"有效整合法律间的冲突"将其系统化"以利于法律的适用"遂变得颇为必要#

尤士丁尼帝对此问题的解决功莫大焉"其在试图恢复罗马帝国全盛时期之荣光的诸多努

力中"对罗马法情有独钟"其以为&皇帝的威严光荣不但依靠兵器"而且须用法律来巩固"

这样"无论在战时或平时"总是可以将国家治理的很好#'

#基于此种考量"帝&任命当时著

名的大法学家特立波尼亚组成十人委员会"进行法典的汇编工作#'

$特立波尼亚等人受

命后即对冗繁之罗马法删繁就简"裁汰去冗"在此基础上成就了-尤士丁尼法典.此一巅峰

之作#

此一系统的$大规模的法典编纂"不仅是西方古代法律发展史上之一大壮举"更是罗

马法得以传至后世的一个关键性步骤#然以拉氏之标准审视之"该法典在技术层面以及

内在精神上均因时代的缘故而无可避免的具有某些不尽如人意的缺陷#就立法技术而

言"其对实体与程序法未予甄别"然其最为本质之缺陷乃其未能给予个体以平等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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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等!理性法典化运动背景之探讨及其借鉴

此与近现代私法精神格格不入#仅此而言"其不过是人类法治文明之旅所收获的青涩果实#进言之"私

法典之编纂仍需在已有法典编纂成就基础之上从内在及外在体系上进一步合理化"此一合理化结果我

们今日亦可观之"此即-法国民法典.#然-法国民法典.在何种形式下完成该变革而取得今日之成就3

吾人对此又该何去何从3 在中国当下民法典编纂之论争正如火如荼之际"作此考察"颇有实践意义#

一$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与私法法典化

凡存在之事物"必有其兴衰灭亡的历程"罗马帝国亦如是#尤士丁尼帝在位时帝国之繁荣实属回光

返照"帝死后"帝国随之江河日下"终至崩溃而无可挽回者"帝国法律之命运亦随诸湮没无闻"西方世界

进入了理性沉沦的黑暗世界#然罗马法却&因其理性原则"有条不紊"凡各问题"每能适应社会之背景"

而有合理之演进#'

!此为罗马法若干世纪后之复兴埋下了伏笔#

理性沉沦"其仅为一时之现象#其作为冥冥宇宙赋予人类此一存在之智慧之光"烛照人类披荆斩

棘$荡妖除魔"从万千生灵中脱颖而出"一跃而成为万物之灵#对此"人类亦有特别之感知"此一感知随

诸社会之发展"特别因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理性所取之诸成就"而益愈强烈#&从前"山岳瀑布都是自然现

象"而现在"碍事的人可以除掉"便利的瀑布也可以创造#从前"有沙漠"有沃野%而现在"只要人们认为

值得的"可以叫沙漠像玫瑰一样开鲜花#'

"这不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时代"战斗在最前沿的开拓者们将捷

报频频传递"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巨匠使人类之自信复活了"黑暗的中世纪$愚蠢的教

会"都已经成了过去#

理性重新取得乃至超越往昔之荣光"人们拥有一种信念"&似乎没有一样改变办不到#大自然是原

材料"人类当中未有力地参与统治的那部分人也是原材料#'

#继之而来的&机器生产对人的想象上的世

界观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使人类权能感百倍增长#22"因而使那些掌握近代技术所创造的力量的人产

生一种簇新的看法#'

$该看法亦即由笛卡尔$莱布尼茨$卢梭$黑格尔等理性主义者所坚信且极力倡导

之观念#在自然科学所取诸成就之鼓舞下"人类携诸对抗封建神学以及迷信思想胜利之余威"益愈痴迷

于理性之伟力"从笛卡尔到黑格尔之理性主义哲学"无一不对理性倍加颂扬#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共同

特点是!推崇人之理性"将人之认知能力放置于至高无上之地位"认为人只有以其认识主体资格才有存

在之价值"其相信人通过其理性的思维推断"即可发现宇宙之法则"而人只要掌握了这些法则"就可以成

为真真的自在之物#

上述人类在自然科学所取之成就以及哲学界关于人类自身之思考"盖反映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

迅速发展上#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使得西欧诸国用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之法律

及至习惯已显得捉襟见肘"不敷适用%封建割据所造成的国内关卡林立"市场狭小以致交往规则的不统

一"都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既然人类可以移山填海"那构建一套规范人类生产$生活之法

则又有何不可3 而且"人类深信"凭借其理性的力量"足以创制一套规制其生产$生活的完美永恒法则#

人类有理由相信"凭借其理性构建出的法则是如此的完美以至于没有他无法预见甚至不能解决之问题#

制定一部法典"将人类的社会生活全部规定下来"这样人类就可以像机器一样有条不紊的运转#正是在

此信念之支撑下"人类踏上了近代法典化的进程#

二$罗马法复兴及其对法国民法典编纂的历史意义

&为了找到各个民族最为适合的社会规则"需要一种一方面能够调整人类的全部感情"另一方面又

不被任何感情所支配的最高的智慧#'

%基于此种考量"要为人类制定法律"简直是需要神明的"而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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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各制定法的体系化与系统化"它不仅要求适于各制定法共存的形式理性框架"而且必须消弭不同制

定法之间的内在张力与冲突"使其产生的合力大于各制定法之合"否则"一部耗时费力的法典又有何存

在价值4 然而"制定一部如此至善至美的法典又不是仅凭人之一腔热情就能创制的4 而且"相对于社会

生活如此急剧的变化"追求稳定与安全的法典又如何与之相协调3 &应然'于&实然'之间的鸿沟能否轻

易跨越3 然此一切疑问均因人类理性而取得之辉煌成就而被湮没以至于无闻#如笛卡尔二元哲学观所

展现的!既然自然界之运行规律是一定在且能为人类理性所认知"那人类之社会生活岂非亦存在着一永

恒之法则"而且只要人类发现这一法则"那人类社会生活即可如自然界那样被人类掌控#整个人类社会

是一部和谐运行的机器"一旦这个完美的链条发生了故障"人类即可适用根据其所发现之法则而创制之

法典以使之复原"保障人类社会的健康运行#此乃理性主义者根据其对自身的理解所构建的完美蓝图4

此一蓝图之实践保证则是一部完美之法典#

受此一思潮之影响"吾人亦可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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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世纪称为理性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西欧古老的

法哲学$社会哲学被早期启蒙思想赋予新貌"并以此面貌"直接影响大部分欧洲民族的法学$立法及司

法#'

!或有人言!-法国民法典.系拿破仑氏个人伟力之产物"此言缪矣#事实上"该法典并非法国人因

革命一时冲动之政治激情产物"毋宁说是在理论准备充分"实践极端需要的情况下"该法典瓜熟蒂落"应

运而生#梅汝趝先生认为!法国-民法典.虽完成于拿氏之手"且拿氏对于此项工作之贡献甚大"然而法

国人民对于民法典编纂之需早已感到"并且这种运动亦早具端倪"

#然此一运动究系何指"此须言明#

法国作为一独立之国家"始于公元
"D0

年之凡尔登和约#根据这一和约"法兰克帝国一分为三"法

兰西在法兰克帝国西部地区的基础上组成#&法兰西王国形式上虽然是一个一统的国家"但在九至十一

世纪时期"它正分裂为许多封建割据的国家"这些国家有的称为*公国+(或公爵国)"有的称为*伯爵

国+#'

#这种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直接导致了法律的极端混乱和不统一"&法律的杂乱$分散和不统一"是

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

$

&但罗马法之复兴与法国民法之统一"实有连带关系#'

%前文言道"罗马法虽因

罗马帝国的覆亡而湮没无闻"然因其作为理性之表征以及其每有适应社会之演进而默默酝酿对世界之

再次征服#公元
!!0C

年-尤士丁尼学说汇纂.原稿在意大利发现"罗马法复兴之帷幕随即拉开#罗马法

因其体系的严谨"理论的完备以及较强的调整社会生活的能力"被自然法主义者认为其本身就是理性的

体现"因此其体系及内容皆得以此保存并得以传承#

基于人类理性之罗马法首先在商品经济较为繁荣之地中海沿岸之意大利诸城市发展起来"当此之

时"法国依然为一封建割据之落后国家"就其&法律表现形式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法区!以罗亚尔法

为界"法国南部较多采用成文法"其中主要是罗马法"因而这里便被称为*罗马法区+或*成文法区+%法国

北部较多采用由日耳曼法演变而来的习惯法"因而这里便被称为*日耳曼法区+或*习惯法区+

'

#导致

这种差异的直接原因乃是国家的分裂"国家的政治分裂"无法形成强有力之中央机构"且其时尚未有民

族国家之观念"因此法律上之分裂是必然的"而究其深层次的根源"则发现南北经济之发展及历史地理

状况都是此种分裂的内在原因"在此不一一赘述#

!C

$

!.

世纪"人类在启蒙运动的指引下"逐渐开始摆脱中世纪的愚昧"科学的进步导致了地理大发

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人类的视野逐渐开阔了"而这一成果又使得因传统水陆交通枢纽的意大利的各城市

的价值一落千丈"加之意大利四分五裂"各城市之间相互攻伐"政治极度混乱"而且教皇和基督教的势力

在这里依然顽固"使得人类的理性之光无法烛照法学并且无力为其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因此"在十六

世纪随着新的经济中心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法国遂成为复兴研究罗马法的中心#这一转移对罗马法的

&世界征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法国自近代以来在世界上所产生的影响是意大利所无法比肩的#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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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法国的巨大的成功"从而使其所取得的大部分成果在其他后进国家看来都是先进和可资借鉴$学习

的#因此"以法典形式出现的罗马法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最终成就&罗马的第二次征服'#当然"复

兴罗马法的中心成功转移到法国"对法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亦是居功至伟的#

三$法国民法典的创制及其意义

!.

世纪的法国"随诸专制王权的加强"政治上之分裂局面亦大为改观"然由于各地法律习惯之千差

万别使得新生之生产关系无法得以有效之发展#因为商品经济之发展必须有足够之市场空间"而此一

市场空间亦必须遵循统一之法则"设若各市场主体依据不同之法则于不同之平台上竞争"则交易势必无

法在较大的空间展开#因此"商品经济之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统一之法律#然此时正值上帝意志之自

然法褪去神秘光环与人类理性之自然法初现水天交替之际"由于人类理性的力量尚未完全彰显"其理性

之成就尚不足以给人类足够之勇气以喊出&上帝死了'"人类不敢公然宣称其可制定出一部比拟上帝之

法的自然法典#然而"蕴含理性之光的罗马法已然重新抬头"&罗马法教育虽然包含有许多不适合其他

各族习俗和法律调整目的的内容"但也包含着许多对不断重复的$具有相同本质的人际关系的准确表

达#这些表达在今天仍然像在古典时期那样精妙#罗马法的这些内容对所有时代都有重要意义#'

!此

种情形"在现实中的真实反映即是当时的法国出现了一批研习罗马法的学者"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居亚

斯$德纽等"前者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罗马法"并参阅其它法规"寻求立法的思想根源#摒弃编纂者

的曲解"力求恢复条文原状%后者则以探讨原理原则为主"

#就此而言"罗马法得以传承并成就再次征

服世界之伟业"该批学者功不可没"英国法学家搭克(

KHGL

)曾言&罗马法学"即使在别国都湮没了"但他

只要根据法国研究之所得"便可重新翻造#'

#由此"吾人亦可断言法国学者对罗马法之研习$继受曾用

力甚巨"此举乃法典创制之必需"因为任何一部传世之作皆非一蹴而就"特别是此类人类集体理性的结

晶体#

如前所述"

!/

$

!"

世纪乃自然法之鼎盛时期"其原因前文亦略有所述"即自然科学之昌明$经济社会

急剧变革"使得人类之思想大解放"人类对自己之事业充满自信"整个社会洋溢着理性之激情"理性万能

主义占据了人类思维的统治地位#而这一时期法国的真实情况是专制王权达其顶峰"在路易十四在位

期间"这位自名优帝的君主和其大臣柯柏尔的共同努力下"在
!,

年的工夫里"他们曾统一法国五大部分

的法律并将他们法典化#而理论界对于民法统一运动亦有莫大期望"对此用工最力的则莫如波蒂埃"其

以罗马法为背景"证明法国民法虽各自为政"千差万异"但有共同之途径可循"只需政治上统一及立法权

集中"全国统一的民法典便可实现#

此时"著名资产阶级学者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孔多赛和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之流"皆

以理性为其逻辑起点"高举&民主$自由$平等'之大旗"以自然法理论为武器"同中世纪以来占据统治地

位之神学政治论相抗衡#启蒙思想家坚信"理性主义必定能够战胜蒙昧无知"理性时代终将到来#此皆

为民法典之创制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统一民法典之事基本上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而法国大革命中趁势而起$顺应潮流的

科西嘉人则最终直接促成了民法典的诞生#

!"-D

年-法国民法典.正式公布#该法典以-法学阶梯.为

模本"分为三编"即人编$财产编$财产取得之各种方式编#仅就其形式而言"吾人可发现该法典较尤帝

法典为优"何以言此3 如前所述"尤帝法典虽系时人理性之所出"然其为时代所囿"未能在法典中将实体

与程序只规定予以区分"此一特征亦足显该法典之暮气"而-法国民法典.在吸取前人成就之基础之上"

于立法技术上颇有推陈出新之意"其将实体法与程序法分而制之"于此而言"其颇合前述拉伦茨氏关于

法律体系之形式上的判定标准#又因其关于&市民在法律之前的平等(特别是关于土地与继承法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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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个人范围内的自由(尤其是契约与经济活动的自由)'

!之规定"深的启蒙思想以及近现代以来法治精

神之神髓"故就其精神境界而论"&法国民法典是最高等级的私法法典#'

"亦&正因如此"这部法典才具

有普遍$有超越国族界限魅力的形态"以此为基础"它才能在十九世纪的世界各地普奏凯歌#'

#

然如前所述"该法典系理性万能之产物"拿破仑本人亦是启蒙运动自然法学说之忠实信徒"其制定

民法典之目的乃在于创制一全新之法律秩序"以加强国民自由$独立之感受并裨益于国族之统一#出于

对其法典优美完备之极端信仰"其一方面在法军铁骑所达之处"不遗余力的对之予以推广传播%另一方

面认为成文法至上"法典自足"不需解释#因此"当拿破仑首次看到
8$H223*)

所著之-民法释义."不禁勃

然大怒"认为这样完美之法典"尚何庸解释$

#出于这种理性万能而致法典万能之信念"法典自然乃一

封闭之体系"成文法则成唯一之法渊"舍此之外"别无它法"法官只能依据法典中所制定之概念$规则$原

则为大前提"以所认定之事实为小前提"如机器一般推导出结果#并且基于此种信念"法官不得以法律

未有规定拒绝裁判"因为社会生活之一般规律已为万能之理性所发现并摄涵在法典中"此一规律乃万古

不易之真理"是故任何案件在法典中皆有其对应之项"是故&法律未加规定'是不存在的"违此则意味着

理性并非万能"理性万能设若被证实系伪命题"则以理性万能为基建立的万能自然法典的大厦便如建立

在沙滩上的大厦"禁受不住一袭潮水的冲击"便轰然倒塌了#

四$法国民法典对于中国民法典编纂的现实意义

于此简要述说了关于私法典编纂特别是-法国民法典.编纂之背景知识"私法之发达乃系私权利保

障之主要屏障"评判私法发达与否"吾人借鉴了拉伦茨氏关于法律体系的评断标准"-法国民法典.在借

鉴-尤士丁尼法典.编纂经验之基础上"成功克服了尤帝法典外在体系以及内在精神上的缺陷"对近现代

以来的民法典运动产生了深远之影响#然由于其系理性主义之产物"故此其过高估计了法典之摄涵能

力"强调法典自足"毋庸解释"此因阻碍法学之发展而为后人所诟病"但其对后世之积极意义亦不容抹杀#

其中就-法国民法典.对中国近代以来民法法典化化的影响"理论界多持否定态度"佛朗茨,维亚克

尔教授认为由于&学说汇编学$受其启发而制定之两部*德意志法系+的现代法典(德国民法典!

!+--

年$

瑞士民法典!

!+-/

7

!+!!

年)发生影响后'

%

"使得-法国民法典.在远东包括中国$日本$暹罗的影响得以

有效遏制或击退"我国学者梅汝趝先生也持这种观点"即&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大都是参考日$德及瑞士

法典"受-拿破仑法典.的影响似乎很少#'

'对此"我们应当如何如何定性呢3

前文我们已经就如何界定法律体系乃至一部法典借鉴了拉伦茨氏的标准"事实上"关于法律移植甚

或具体到民法典编纂"亦可以此标准为斛醍"以何言之3 法律移植实际上涉及两个层次的内容"分别为

技术层面和内在精神层面#我们知道"中国历来没有私法的历史"关于私人生活的问题亦由公法加以调

整#清末沈家本修律方始启动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的进程"彼时先贤们面临的困境并非仅仅是立法技

术上的问题"其更重要的可能是东西方法文化以及法理念的问题#此仅以民法典编纂为例"传统中国社

会崇尚的并非以私人权利保护为核心的私权神圣"其毋宁是礼法结合的伦理人情"因此"改革家们不但

要从技术层面摆脱传统民刑合一的禁锢"更重要的是将欧陆权利平等保护理念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理

念以适当平衡#民法典若全盘西化"势必与中国固有之习俗规范发生激烈碰撞"进而影响法典的威严及

其可操作性%若仅以法典的形式将固有之经验确定而不吸收欧陆先进之经验"则法典化的现代意义全

无4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传统文化"若说其没有调整人类生活关系的适当方法"那是妄自菲薄"而全盘西

化更是数典忘祖"甚至外国人亦会鄙视之#一个偌大的民族"没了自己的特色"没了自己的精神实质"从

里至外皆是舶来品"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如何彰显4 若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路"不从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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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等!理性法典化运动背景之探讨及其借鉴

上吸收欧陆诸国的先进经验"则中国亦无法赶超世界诸强"摆脱被奴役压迫的境遇#事实上"无论是早

期的-大清民律草案."还是后来来北洋政府时期的-民法草案.以及后来的-民国民法典."都试图在这种

冲突中寻求最佳的平衡之道#从这些立法成果来看"立法者们在技术层面所取得的成功远较其在法典

内在精神方面的成就"毕竟"法理念是无法仅仅依据立法者的某几部法典的成功就会发生实质性变革#

因此"就当时民法典编纂所取得的成就而言"其法典的内在精神关于中西法制理念平衡的处理方面依然

不尽如人意"这也成为后来立法者无法回避的难题#

新中国以后全面废除民国政府的-六法全书."并因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私法'的结论而

视私人权利为洪水猛兽"强调集体$国家利益至上"民法调整范围仅包括婚姻家庭等"这一状况直到

!+"/

年-民法通则.实施后才逐渐有所改观#随诸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急剧变迁使得

原来简陋的法律不敷适用"在此情况下法制理论禁区不断被突破"编纂民法典最后亦被提上议事日程#

理论界围绕民法法典编纂争论激烈"学者们似乎更热衷于法典体例的编排究应采何形式的争论"当然法

典体例的编排确实是法典编纂的重大问题"但是"若理论的探讨以及立法的重心皆在于此"则不免轻重

失衡#在我国民法法典化的历史进程中"先贤未能走出的困境依然摆在当前立法者及理论界前面"如何

跳出历史的困境"以在未来的民法典中充分实现中国传统法文化与西方权利文化的融合"这个问题的急

迫性与重要性不言而喻#

法典编纂乃系法律体系构建之过程"因此其必须合理考量拉伦茨氏关于法律体系的衡量标准#而

欲准确把握该标准并将其运用于法典之现实创制"实乃一浩大艰巨之工程"对前人经验之借鉴"对时代

脉搏之把握以及对人这一存在自身的正确认知"应为该工程实施不可或缺之准备#从此中意义上讲"

-法国民法典.的编纂对我们今天依然有可供借鉴的历史意义#-法国民法典.因其外在形式及内容上皆

合理吸取了自罗马法以来之成就"且积极响应自启蒙运动以来&自由$平等'之时代最强音"而成就了私

法典史上的巅峰之作#因此"欲成就中华民族最伟大之私法典"其亦必如-法国民法典.一般"在把握时

代脉搏的同时合理借鉴各先进立法例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荡涤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避免-法

国民法典.关于人之理性认识上的瑕疵"对法典编纂持开放性的态度"唯有此"我们的民法典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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